
淡江大學 106學年度大學「個人申請」入學招生 

成績複查申請表 
（請與下一頁雙面列印或黏貼） 

考生姓名  

報考學系、組別 
學系 

組 學測准考證號碼  

複  查  項  目 原 成 績 複 查 後 成 績 總  分 平 均 成 績 

   

  

   

   

考生簽章 

申請日期：106年 4 月    日 

複查回復事項 

回復日期：106年 4 月    日 

注意事項： 

（1）複查申請於 106年 4月 24日（星期一）截止，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（2）附成績通知單影本 1份。（如尚未收到者可免附） 

（3）本表正面：姓名、系別、學測報名序號及複查科目、原得分、考生簽章應逐項寫清楚。 

（4）本表背面：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郵遞區號請填寫正確，貼足回郵郵資，以憑回復。 

（5）請將本頁與下一頁雙面列印或雙面黏貼，裝入信封後逕寄淡江大學教務處招生組收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

 

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1 3 7  貼郵票處 

請貼足掛號

郵資 

 

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號 
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   

 

 

 

    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鄉（鎮）（市）（區） 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君  啟 
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摺  疊  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